
法律百科網：http://www.legis-pedia.com 
列印⽇期：2026-04-03

⼟地增值稅（⼀）——什麼是⼟地增值稅？該如何計算？

⽂:張捷誠（認證法律⼈） ‧ 房⼦‧⼟地‧鄰居 ‧ 2022-12-13

案例

A有⼀塊X地是2019年4⽉30⽇向C買來，⾯積為100平⽅公尺，X地2019年的公告現值為500元∕平⽅
公尺 ，且⾮屬⾃⽤住宅⽤地，於2020年5⽉1⽇要出售給B，A地2020年公告現值則為1500元∕平⽅公
尺，則A移轉X地時，要繳納多少⼟地增值稅？

本⽂

⼀、⼟地增值稅的意義、功能及性質

⼟地增值稅是國家針對地主就⼟地⾃然增值所取得的部分課稅，讓地主不勞利得的部分歸公。⼟地的價值可以
區分為⾃然增值與改良增值兩種，如果不是地主對⼟地改良所⽣的「改良增值」，⽽是因社會⽂明發展及進
步，使⼟地的價值增加的「⾃然增值」，因為此部分不是地主個⼈努⼒所致，對地主⽽⾔是屬於「不勞利
得」，所以應該「歸公」[1]。

在我國法制⾯不但明⽂於憲法第143條，規定⾃然漲價應由國家徵收⼟地增值稅與⼈⺠共享[2]；也落實在平均
地權條例第35條本⽂規定⾃然漲價應依同法第36條規定徵收⼟地增值稅[3]。

故⼟地增值稅的⽬的就在於取⾛地主因⼟地⾃然增值所取得的不勞利得部分，因此它的性質初始被認為並⾮資
本利得稅或所得稅，實質上不是稅賦，並不考慮納稅義務⼈的稅賦能⼒[4]。但現在則多被認為是⼀種交易所得
稅，政府在地價的評定上就會綜合考量⺠眾的稅賦負擔能⼒[5]。

⼆、⼟地增值稅的計算

（⼀）計算⼟地增值稅的重要概念：規定地價、⼟地漲價總數額

⼟地稅法第28條本⽂規定，已經「規定地價」的⼟地，在移轉時，必須按照它的「⼟地漲價總數額」徵收⼟
地增值稅[6]。從這條規定可以知道⼟地所有權移轉時，政府會課徵⼟地增值稅；⾄於如何計算移轉時的⼟地增
值稅，有「規定地價」及「⼟地漲價總數額」這兩個重要的概念，分別說明如下：

1. 規定地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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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地政機關會常態性的進⾏地價調查估計作業，並於每年1⽉1⽇公告⼟地現值（下稱公告現值）[7]，這個
常態性的作業就稱為「規定地價」[8]。規定地價是計算⼟地漲價總額的基礎之⼀。

2. ⼟地漲價總數額

是指移轉⼟地的「本次移轉現值－（前次移轉現值或原規定地價）－⼟地所有權⼈改良⼟地已⽀付的費
⽤」[9]，也就是我們稅法上所講的「課稅基礎」。

（1） 本次移轉現值[10 ]

⼀塊⼟地當要移轉時（如出售或贈與），依法⼟地所有權⼈要「申報移轉現值」（申報時可以參考公告現
值），⽽當年度申報的移轉現值，就是「本次移轉現值」。

（2）前次移轉現值或原規定地價 [11 ]

⼟地如果未移轉過，也會因地政機關有作過規定地價的程序，會有⼀個「原規定地價」；如果曾移轉過，就代
表曾申報過「移轉現值」，此⼜稱「前次移轉現值」。

（3）⼟地所有權⼈改良⼟地已⽀付的費⽤ [12 ]

改良⼟地的費⽤包括⼯程受益費、⼟地重劃費⽤，以及⼟地使⽤變更所無償捐贈作為公設⽤地的公告現值總
額，⽽這個部分就是前⾯提到「地主改良⼟地所⽣的改良增值」。

依照前⾯的說明，計算持有⼟地期間增加多少⾃然價值，再來判斷適⽤的稅率。⾄於稅率，⼟地增值稅是採累
進稅率[13]，會依照⼟地的「漲價倍數」[14]來判斷所適⽤的稅率；⽽漲價倍數是指「本次移轉現值－前次移
轉現值」∕前次移轉現值×臺灣地區消費者物價總指數。

（⼆）案例分析

為了讓各位更容易瞭解如何計算⼟地增值稅，⽤⼀開始的案例來說明：

A買X地時的公告現值為500元∕平⽅公尺，A要出售時的公告現值則為1500元∕平⽅公尺，此時X地的⼟地漲
價總數額為1500-500＝1000元∕平⽅公尺；假設消費者物價總指數並未調整變動，也就是100％，漲價倍數
就是：「（1500-500）∕500」＝2倍。稅率採累進稅率，依⼟地漲價總數額超過前次移轉現值的⼀定⽐例
的部分，分別適⽤第1級稅率20％、第2級稅率30％及第3級稅率40％[15]（⾒表1）。

表1：⼟地增值稅累進稅率對照表
級別 ⼟地漲價總數額超過

原規定地價或前次移轉現值的⽐例
⼟地增值稅的稅率



第1級 未滿100% 20%

第2級 100%以上，未滿200% 30%

第3級 200%以上 40%

來源：作者⾃製。
 

X地的⼟地漲價總數額1000元∕平⽅公尺，前次移轉現值是500元∕平⽅公尺，未超過前次移轉現值100％的
部分是500元∕平⽅公尺，超過前次移轉現值100％但未超過200％的部分也是500元∕平⽅公尺 （即扣除前
⾯的500元∕平⽅公尺，剩下的500元∕平⽅公尺），及超過前次移轉現值200％的部分（此處剛好為0），
分別適⽤第1級稅率20％、第2級稅率30％及第3級稅率40％，故A持有100平⽅公尺的⾮⾃⽤住宅X地1

年[16]，移轉時的⼟地增值稅稅額計算式為：

「500元∕平⽅公尺 × 100平⽅公尺 × 20％」＋「500元∕平⽅公尺 × 100平⽅公尺 × 30％」＋「0元∕
平⽅公尺 × 100平⽅公尺 × 40％」＝25,000元。

（三）稅務機關的速算公式是什麼？

⽽各位在稅務機關常看到的公式則為速算公式，本次A持有1年的X地因漲價倍數為2倍，適⽤最⾼稅率第3

級，速算公式為「⼟地漲價總數額 × 40％ － 前次移轉現值 × 30％」[17]，這邊也為各位再帶⼀次計算：

「1000元∕平⽅公尺× 100平⽅公尺 × 0.4」－「500元∕平⽅公尺 × 100平⽅公尺 × 30％」＝25,000
元。

結果與第⼀種計算式會是⼀樣的。⽽第⼀種計算式雖然較繁雜，但筆者由於不愛記速算公式，所以多是⽤上開
第⼀種計算式來計算。這邊供各位參考囉。

註腳
   ⼟地增值稅是源⾃於孫中⼭先⽣的平均地權理論中漲價歸公、地利共享的概念，針對⼟地⾃然增值的部分

歸公共享。參閱：陳明燦（2015），《⼟地法學》，⾴682。
[1]

   中華⺠國憲法第143條第3項：「⼟地價值⾮因施以勞⼒資本⽽增加者，應由國家徵收⼟地增值稅，歸⼈
⺠共享之。」

[2]

   平均地權條例第35條本⽂：「為實施漲價歸公，⼟地所有權⼈於申報地價後之⼟地⾃然漲價，應依第三
⼗六條規定徵收⼟地增值稅。」此外，平均地權條例第35條位於條例的第5章，這⼀章就是「漲價歸公」
，是屬於實現平均地權理想的四⼤⽅法之⼀；其餘三種⽅法則分別規定在條例的第2章⾄第4章：「規定
地價」、「照價徵稅」和「照價收買」。除了憲法和平均地權條例，⼟地稅法第28條也針對⼟地增值稅
的徵納定有規定。

[3]

   參王松⼭（1983），《平均地權的理論與實踐》，⾴104-1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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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增值稅是⼟地稅的⼀種，我國⼟地稅法體系主要是由⼟地法、平均地權條例、⼟地稅法及其相關⼦法
所構築⽽成。⽽筆者於此處提及⼟地增值稅現多被認定為是交易所得稅，是贊同稅法學者的看法，可參陳
清秀（2018），《稅法各論（下）》，⾴170。⼜⼟地稅有關性質於地政或稅法兩領域之性質差異說明
，可另參陳明燦、張捷誠（2017），〈量能課稅原則與稅捐優惠──我國地價稅減免法制之探討〉，《台
灣法學雜誌》，第311期，⾴40-57。

[5]

   ⼟地稅法第28條本⽂：「已規定地價之⼟地，於⼟地所有權移轉時，應按其⼟地漲價總數額徵收⼟地增
值稅。」

[6]

   政機關的地價調查估計期間是前⼀年的9⽉2⽇⾄當年的9⽉1⽇，例如2020年1⽉1⽇的公告現值，地政
機關的地價調查作業期間是2018年的9⽉2⽇⾄2019年9⽉1⽇。參地價調查估計規則第17條第3項：「
第⼀項估價基準⽇指每年九⽉⼀⽇，案例蒐集期間為前⼀年九⽉⼆⽇⾄當年九⽉⼀⽇。」

[7]

   因公告現值每年1⽉1⽇皆須公告，公告地價則是原則⼆年⼀次，⽽所適⽤規定地價之地價調查估計程序
實務上屬同⼀，故重新規定地價之程序，雖然平均地權條例第14條規定是每⼆年⼀次，實則地政機關是
每年都在進⾏，可同時參平均地權條例第15條及地價調查估計規則第3條規定。
⾄於「公告現值」與「公告地價」的關聯與區別等，可以參考：法律百科（2020），《公告地價》。

[8]

   ⼟地稅法施⾏細則第50條：「依本法第三⼗⼀條規定計算⼟地漲價總數額時，其計算公式如附件四。」[9]

   本次移轉現值的申報依照不同情況，會有不同的審核標準。參⼟地稅法第30條第1項。[10]

   ⼟地稅法第31條第1項第1款：「⼟地漲價總數額之計算，應⾃該⼟地所有權移轉或設定典權時，經核定
之申報移轉現值中減除下列各款後之餘額，為漲價總數額：⼀、規定地價後，未經過移轉之⼟地，其原規
定地價。規定地價後，曾經移轉之⼟地，其前次移轉現值。」

[11]

   ⼟地稅法第31條第1項第2款：「⼟地漲價總數額之計算，應⾃該⼟地所有權移轉或設定典權時，經核定
之申報移轉現值中減除下列各款後之餘額，為漲價總數額：……⼆、⼟地所有權⼈為改良⼟地已⽀付之全
部費⽤，包括已繳納之⼯程受益費、⼟地重劃費⽤及因⼟地使⽤變更⽽無償捐贈⼀定⽐率⼟地作為公共設
施⽤地者，其捐贈時捐贈⼟地之公告現值總額。」

[12]

   針對⾃⽤住宅⽤地，⼟地稅法定有10%的優惠稅率，也就是「⼀⽣⼀次」和「⼀⽣⼀屋」的節稅⽅式，
詳細內容請參閱：張捷誠（2020），《⼟地增值稅（⼆）——⼀⽣⼀次和⼀⽣⼀屋的優惠稅率》。

[13]

   ⼟地稅法第32條：「前條之原規定地價及前次移轉時核計⼟地增值稅之現值，遇⼀般物價有變動時，應
按政府發布之物價指數調整後，再計算其⼟地漲價總數額。」

[14]

   漲價倍數2倍代表會累進適⽤到第三級稅率。參照⼟地稅法第33條第1項：「⼟地增值稅之稅率，依下列
規定：
⼀、⼟地漲價總數額超過原規定地價或前次移轉時核計⼟地增值稅之現值數額未達百分之⼀百者，就其漲
價總數額徵收增值稅百分之⼆⼗。（作者按：第⼀級稅率）
⼆、⼟地漲價總數額超過原規定地價或前次移轉時核計⼟地增值稅之現值數額在百分之⼀百以上未達百分
之⼆百者，除按前款規定辦理外，其超過部分徵收增值稅百分之三⼗。（作者按：第⼆級稅率）
三、⼟地漲價總數額超過原規定地價或前次移轉時核計⼟地增值稅之現值數額在百分之⼆百以上者，除按
前⼆款規定分別辦理外，其超過部分徵收增值稅百分之四⼗。（作者按：第三級稅率）」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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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籤
 ⼟地增值稅，平均地權，⼟地漲價總數額，公告⼟地現值，稅賦計算

   ⼟地增值稅會依據持有⼟地的年份愈⻑，加計減徵率。但案例中A持有X地的期間僅1年，沒有減徵的適⽤
。持有的年份和減徵率，參⼟地稅法第33條第6項⾄第8項。

[16]

   ⼟地稅法施⾏細則第53條：「依本法第三⼗三條規定計算⼟地增值稅應徵稅額之公式如附件五。」也可
以參考財政部（2020），《⼟地增值稅試算》。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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